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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校院推廣教育課程 

              113 學年度第 2 學期資料填報注意事項  

    為利課程填報作業勾稽，請各校逕自登入「大專校院推廣教育課程資訊入口網」

(http://cell.moe.edu.tw/) ，於本年度 9 月 30 日前完成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填報作業。  

一、 填報期程 

「113 學年度第 2 學期推廣教育各項開班統計資料」係指課程結業日期落在 114 年 2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期間之推廣教育班次。 

二、 資料填報注意事項 

(一) 學校所開課程名稱，含開班計畫、招生公告、系統填報或場地函報等均應一致、不

可隨意修正。 

(二) 推廣教育每一學分，至少應修讀十八小時，每日課程安排不得超過 10 節，同一門課

不得連續授課超過 4 節，以及不得以短期密集完成整學期課程之方式授課。 

(三) 推廣教育學分班應以專班方式開課，每班不得超過六十人，倘因故無法成班，則改

採隨班附讀方式辦理，其人數上限應符合下列規定：一、大學學士班及專科學校隨

班附讀人數，以六人為限。二、碩士班隨班附讀人數，以五人為限。 

(四) 隨班附讀班次應於課程填報時於「隨班附讀」欄位確實勾選「是」。 

(五) 課程填報以「各班別」進行填報，學員數以「人次」為原則，應分為各科目班次課

程進行填報，以促進主管機關進一步了解推廣教育辦理狀況。 

(六) 如屆結業日期實際取消開班之班次，課程狀態應改為「不開班」。 

(七) 各班次學員數請務必分列男、女學員人數。(學員數不得空白)。 

(八) 學分班班次應註明學分數、學分班類別。(學分數值應為 0 或正數值)。 

(九) 各班次請務必填寫專兼任師資時數。(學分班至少應有三分之一時數，由本校專任師

資授課；非學分班至少應有五分之一時數，由本校專任或兼任師資授課)。 

(十) 學校申請校外教學時，應於來文敘明其辦理之班別屬推廣教育性質，該班次為學分

班或非學分班，且課程名稱須與填報系統課程名稱一致；日間學制、進修學制及學

分學程之班別，皆不得以推廣教育名義辦理校外教學。 

(十一) 採校外場地需依其提報內容於期限內行文報部，並取得場地核准文號後，始

可招生進行課程。另，考量難以檢核場地租借期間之場地安全，請確認各申報結果

通知書上之「下次申報時間」並依規定辦理申報，於完成該檢查申報後再依檢核表

規定檢附相關資料報部辦理。 

(十二) 提醒大學不得有推廣教育等同正式學位之先修班作為招生宣傳及課程班別名

稱，應與正規學制有所區別。 

http://cell.moe.edu.tw/


附件二、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 大專校院推廣教育課程資料填報注意事項 

2 

 

三、 常見問題 

(一) 如何進行檔案上傳？ 

‧ 課程資料”首次”登錄系統，請使用【批次新增】功能進行資料上傳。 

‧ 曾上傳之課程資料進行修正，應使用【批次更新】功能始得覆蓋。 

‧ 原上傳表格內未設置「本校主鍵值」欄位，應先至【批次下載】功能下載已存

入系統之課程資料，以該檔案進行修正後再批次更新覆蓋。 

 

(二) 如何查詢已報部資料？ 

欲查詢已完成報部的所有課程資料，應以「課程管理人員」帳號登入，使用【批次

下載】功能，即可下載檢視系統已登錄課程資料。 

(三) 怎麼樣算報部完成？ 

各校「課程管理人員」完成負責課程填報，請通知該校「學校管理人員」；各校「學

校管理人員」確認所有使用者填報完成，應先至【課程開設檢核表】確認填報數值

正確後並進行【填報完成登錄】，系統將自動回報填報完成資訊。 

 

四、 系統相關操作問題請逕洽本案聯絡窗口：王小姐 (02)23316086 分機 7223 或 email 至

cellmoe@sce.pccu.edu.tw 詢問。 


